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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為引導企業強化公司治理，協助投資人及企業瞭解公司治理實施成效，臺灣證券交

易所建置「公司治理評鑑系統」，評鑑所有上市（櫃）公司之方式，對整體市場公司治

理進行比較，引導企業間良性競爭並強化公司治理水平，進一步形塑企業主動改善公司

治理的文化。另企業營運過程對經濟、環境與社會之影響漸受重視，「企業社會責任」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CSR）在全球已被廣泛討論與實踐，我國資本市場
在此世界浪潮下，證券主管機關及各相關單位亦不遺餘力推展企業社會責任，在資本市

場制度面上，陸續修訂企業社會責任揭露之規範，並透過宣導、溝通及運用市場機制，

推動上市（櫃）公司實踐企業社會責任。本期月刊特以「強化公司治理」為主題，介紹

二篇專題，以饗讀者。

本期專刊邀得證交所謝專員欣蕙及鄭專員伊婷撰寫「公司治理評鑑介紹及推動成

效」與證交所林專員耿民及高業務員晟晉撰寫「推動上市（櫃）公司企業社會責任」等

二篇專題。

第一篇作者就現行公司治理評鑑之目標、評鑑作業運作方式及評鑑指標設計等詳予

介紹，以增進外界瞭解；並報導第二屆公司治理評鑑結果分析，最後闡述公司治理評鑑

推動成效及未來展望。

第二篇作者首先概述國際企業社會責任發展趨勢，並進一步就我國企業社會責任報

告書推動情形及推動企業社會責任三大關鍵等相關內容予以介紹及說明。

本期論著部分，由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吳副組長為杰撰寫「美國證券及期貨

爭議處理機制建立與運作介紹」，主要介紹美國金融消費者保護制度的建立及美國金融

消費者保護制度的特點，並闡述美國金融消費爭議處理機制的建立與運行。

法令輯要部分，計有：公告本會職掌法令排除適用電子文件及電子簽章之項目、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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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證券商從事非避險目的之衍生性金融商品交易，得全權委託期貨經理事業、修正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行使證券投資信託基金持有股票之投票表決權相關規範、公告期貨信託基

金風險預告書應記載事項及格式、發布「證券投資信託事業負責人與業務人員管理規

則」第 14條第 1項、第 3項及第 5項規定、修正證券投資顧問事業設置標準及證券投
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等共 10項。


